
广东省东莞生态环境监测站资产交易（公车处置）合同

甲       方：广东省东莞生态环境监测站
法定代表人：李美敏
地      址：东莞市南城街道宏伟二路南城路段9号
乙      方：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机动车登记规定》和《广东省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2023年修订）》（粤管〔2023〕22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基础上，就乙方受让甲方的处置公车(以下简称车辆)及相关手续办理事宜，经过充分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乙方必须保证己方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具备二手车交易或相关服务资质，并将资质复印件提供给甲方审定留存。乙方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有违反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二、乙方需按双方约定的时间到甲方指定地点接收车辆，乙方自行解决运输工具、搬运人员等问题，甲方提供必要的协助。

三、乙方承诺对在交易及后续服务过程中接触的甲方涉密信息、工作信息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保密义务不因本合同履行完毕而解除，如发生泄密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赔偿。

乙方工作人员在甲方场所作业期间，应自觉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服从甲方人员的安排，接受甲方人员的监督，不得影响甲方的正常管理秩序。乙方人员在甲方范围内发生事故或因乙方、乙方人员过错导致的一切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乙方应妥善处理纠纷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上述所称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甲方因此支出的赔偿金/和解款、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

四、交易条件

1、乙方已充分了解交易标的有关状况，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品牌型号、车况、行驶里程、保险、年检、违章及瑕疵状况等现状。乙方承诺受让交易标的后，不再以上述交易标的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与受让前所知悉的情况不符等情形为由而要求解除本合同或退回交易价款、索要甲方补偿。

2、交易标的以现状移交，自车辆交接之日起，车辆的安全、保管及相关风险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3、本次交易车辆的处置、运输期间的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服务商手续办理责任

乙方作为本次公车处置的服务商，须在车辆交接后，无条件协助甲方办理以下全部手续。
1、车辆注销登记：负责在车辆交接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车辆的报废，并办结车辆注销登记手续，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并交甲方存档并一次性完成缴费。

2、手续进度反馈：乙方应指定专人（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与甲方对接，定期通报各项手续办理进度，直至全部手续办结完毕。

3、因乙方原因导致上述手续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或办理不当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4、处置价格：      元（      圆整），乙方须在甲方开具《非税收入统一票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受让款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上缴省级财政，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
七、车辆资产明细 （见附件）

八、如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未按时支付款项、未完成上述手续办理事项等，经甲方书面通知后仍未按期纠正违约行为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合同解除后，若乙方已付款项不予退还，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

九、如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出现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任何一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材料，均以本合同所列明的地址送达，一方迁址或者变更联系方式的，应提前三日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因联系方式错误致使无法送达而造成的不利后果均由未通知方承担。

十一、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广东省东莞生态环境监测站 　乙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联系人：
           　　联系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